
２０１６ ０３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１１３　 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取消下放和暂缓实施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省人民政

府第 ５７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ꎬ 现予公布ꎬ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ꎮ

省　 长　 郝　 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取消下放和暂缓

实施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共 １８６ 项 )

　 　 一、 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７１ 项 )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发展

改革委
１

地方定价

目录内部

分商品和

服务价格

的 制 定

(９ 项 )

序号 取消定价项目名称

１ 药品零售价

２
垄断性电信增值业务

资费

３
地方铁路客货运输价

格及杂项作业收费

４ 铁路专用线收费

５ 民航延伸服务收费

６ 邮政延伸服务资费

７
铁路客货运输延伸服

务收费

８
两碱以外工业用盐供

应中准价及浮动幅度

９
民爆器材仓储、 运杂

费等流通费率或销售

价格

« 中 央 定 价 目 录 »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２９ 号令 ２０１５ 年 )
«青海省定价目录»
( 青 政 办 〔 ２０１５ 〕
２０２ 号 )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发展

改革委
２

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

准 审 批

(３６ 项 )

１０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

询收费标准审批

１１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

准审批

１２
招标 代 理 收 费 标 准

审批

１３
工程 监 理 收 费 标 准

审批

１４
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标

准审批

１５
房地产咨询收费标准

审批

１６
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

标准审批

１７
专利代理服务收费标

准审批

１８
报关 服 务 收 费 标 准

审批

１９
自愿性产品认证收费

标准审批

２０
质量 (环境 ) 体系认

证收费标准审批

２１
航危天气预报服务收

费标准审批

２２
煤炭地质勘探收费标

准审批

２３
金银饰品委托检验收

费标准审批

２４
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

金评审收费标准审批

２５
涉外收养服务收费标

准审批

２６
红十字卫生救护培训

收费标准审批

２７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服

务收费标准审批

２８
医务人员进修收费标

准审批

« 中 央 定 价 目 录 »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２９ 号令 ２０１５ 年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

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

知 » (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５〕 ２９９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

见的通知 (发改价

格 〔２０１４〕 ２７５５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

通 知 (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２ 号 )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

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４３７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

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 １５７３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

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

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

管理的通知 (发改

价 格 〔 ２０１４ 〕 １２８９
号 )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４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发展

改革委
２

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

准 审 批

(３６ 项 )

２９
卫生防疫人员进修收

费标准审批

３０ 培训收费标准审批

３１
资产 评 估 收 费 标 准

审批

３２
税务师事务所收费标

准审批

３３
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

费标准审批

３４
公路工程质量检测及材

料试验收费标准审批

３５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

训考核收费标准审批

３６
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收

费标准审批

３７
财政性投资项目评审

收费标准审批

３８
代办外国领事认证、
签证收费标准审批

３９
证件密钥服务收费标

准审批

４０
海关统计资料及数据

开发收费标准审批

４１
商标注册等认证收费

标准审批

４２
涉外 (台 ) 经济贸易
争议 调 解 收 费 标 准
审批

４３
土地价格评估收费标

准审批

４４
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

标准审批

４５
会计师事务所收费标

准审批

« 中 央 定 价 目 录 »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２９ 号令 ２０１５ 年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

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

知 » (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５〕 ２９９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

见的通知 (发改价

格 〔２０１４〕 ２７５５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

通 知 (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２ 号 )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

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４３７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

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 １５７３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

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

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

管理的通知 (发改

价 格 〔 ２０１４ 〕 １２８９
号 )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执行市场调节价

５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发展

改革委
３

不需中央政府投资、 限额 (规模 ) 以

下或不涉及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高技术产

业发展项目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４〕 １６ 号 )
«国家计委、 财政部

印发关于组织国家高

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

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计高技 〔２０００〕 ２４３３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 项 )

省经济

和信息

化委

４
对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变更初审

«关于办理车辆企业

更名迁址有关事项的

通知» (国经贸产业

〔２００１〕 １１１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 第 ３
项 )

省教育厅

５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者非

学历高等教育审批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

暂行管理办法» (教
育部令第 １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６ 项 )

６ 校外学习中心 (点 ) 审批

«现代远程教育校外

学习中心 (点 ) 暂

行管理办法» (教高

厅 〔２００３〕 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７ 项 )

省科技厅 ７ 境内国际科技会展审批

«国际科学技术会议

与展览管理暂行办

法» (国科发外字

〔２００１〕 ３１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 项 )

６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科技厅

８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办事机构和办事机构

停业、 撤销审批

«专 利 代 理 管 理 办

法» (国家知识产权

局令第 ７０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８ 项 )

９
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资助中第三方

检索机构认定

«资助向国外申请专

利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财建 〔２０１２〕
１４７ 号 )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３〕 ４４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９ 项 )

省财政厅

１０ 彩票销售机构销售实施方案审批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财政部、 民

政部、 体育总局令第

６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 第 ２０
项 )

１１ 彩票销售机构开展派奖审批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财政部、 民

政部、 体育总局令第

６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 第 ２１
项 )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厅

１２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审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 项 )

７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厅

１３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审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６ 项 )

１４ 国有企业经营者工资审核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

经营者工资收入和企

业工资总额管理的通

知» (劳部发 〔１９９４〕
２２２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９ 项 )

省国土

资源厅

１５ 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

«国土资源部关于规

范矿业权评估报告备

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土资发 〔 ２００８ 〕
１８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２ 项 )

１６ 矿泉水注册登记

«国土资源部关于开

展矿泉水注册登记工

作的通知» (国土资

发 〔２００３〕 ３２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３ 项 )

１７ 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流通审批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

例实施办法» (国土

资源部令第 ５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４ 项 )

８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环境

保护厅

１８ 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１３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５ 项 )

１９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资质委托

原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 ３５ 条 (主席令第

３２ 号 ２０００. ４ )

新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主席令第 ３１
号 ２０１５. ８. ２９ 修

订 ) 已无相关规定ꎮ

省水利厅 ２０ 设立水利旅游项目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水利风景区管理办

法» (水综合 〔２００４〕
１４３ 号)
«水利旅游项目管理

办法»(水综合〔２００６〕
１０２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事项的决定» (国
发〔２０１５〕５７ 号第 ２６
项)

省农牧厅

２１ 外省肥料登记产品备案核准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第 ３２ 号 )
«农业部关于切实做

好肥料登记管理工作

的通知» (农农发

〔２００９〕 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７ 项 )

２２ 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设立审批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农业部令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８ 项 )

９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卫生

计生委

２３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预防性健康检查审批

«预防性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 (卫生部令

第 ４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７ 项 )

２４ 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核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

息服 务 管 理 办 法 »
(卫生部令第 ６６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８ 项 )

２５ 第二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 (卫医政

发 〔２００９〕 １８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２９ 项 )

２６ 开展医疗美容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批准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

办法» (卫生部令第

１９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０ 项 )

２７ 医疗机构放射影像健康普查许可

«放 射 诊 疗 管 理 规

定» (卫生部令第 ４６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１ 项 )

０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林业厅

２８
对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疫木加工板材

定点加工企业审批的初审

«松材线虫病疫木加

工板材定点加工企业

审批管理办法» (国
家 林 业 局 令 第 １８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６ 项 )

２９
对国家林业局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

资格认定的初审

«普及型国外引种试

种苗圃资格认定管理

办法» (国家林业局

令第 １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７ 项 )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３０
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条件的服

务型、 商贸企业和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

个体经营减免税的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

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０〕
８４ 号)
«国家税务总局 　 财

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具体实施问

题的公告» (税务总

局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９ 项 )

３１
企业享受综合利用资源所得税优惠的

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

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

通 知 » ( 国 税 函

〔２００９〕１８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 第 １０
项 )

１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３２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享受所

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实施农、 林、 牧、 渔

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

惠问题的公告» (税
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８ 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

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

加工有关范围的补充

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１〕
２６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１ 项 )

３３
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

备案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

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

通 知 » ( 国 税 发

〔２００９〕８０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 国 税 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事项的决定» (国
发〔２０１５〕５７ 号第 １２
项)

３４ 对律师事务所征收方式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

得税查账征收的通

知»(国税发 〔２００２〕
１２３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事项的决定» (国
发〔２０１５〕５７ 号第 １３
项)

２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３５ 注册税务师执业核准

«注册税务师管理暂

行办法» (税务总局

令第 １４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４ 项 )

３６
主管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适用行业及

所适用的利润率的审核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１０〕 １９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２ 项 )

３７ 汇总纳税企业组织结构变更审核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

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办法» (税务总局

公告 ２０１２ 年 第 ５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３ 项 )

３８
企业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条件的业

务的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

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

干问题的通知» (财
税 〔２００９〕 ５９ 号 )
«企业重组业务企业

所得 税 管 理 办 法 »
(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４ 项 )

３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３９
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享

受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 知 » ( 国 税 函

〔２００９〕 ２１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５ 项 )

４０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或缩短折旧年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国税发

〔２００９〕 ８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６ 项 )

４１
企业享受文化体制改革中转制的经营性

文化事业单位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

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

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

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

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３４ 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中宣部关于转

制文化企业名单及认

定问题的通知» (财
税 〔２００９〕 １０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７ 项 )

４２ 电网企业新建项目分摊期间费用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电网企业电网新建项

目享受所得税优惠政

策问题的公告» (税
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６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 第 ３８
项 )

４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４３
企业享受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

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民政部关于生

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

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

所得税的通知» (财
税 〔２０１１〕 ８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３９ 项 )

４４
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简易征收和饶让抵免

的核准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操作指南» (税
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０ 项 )

４５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收入优

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

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

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１２２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１ 项 )

５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４６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

目的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 (试

行 ) 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１６６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２ 项 )

４７
软件、 集成电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

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

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２〕 ２７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３ 项 )

４８ 动漫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扶持动漫产

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６５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４ 项 )

６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４９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享

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增值税、 营

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０〕 １１０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

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 第 ４５
项 )

５０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实施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

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

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

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３０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管理问题的补充通

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２５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６ 项 )

５１
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

扣或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有困难的

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

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

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

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８〕
９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

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４０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７ 项 )

７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５２
对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

营业税的初审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

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财税字 〔 １９９４ 〕 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８ 项 )

５３
企业吸纳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税收减免

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

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 财 税 〔 ２００３ 〕 ２６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４９ 项 )

５４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 通 知 » ( 财 税

〔２０１１〕５８ 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１ 项 )

５５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主管税务机

关的变更审批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

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

办法 (试行 ) » (税
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５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２ 项 )

８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５６
企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

则的审核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

办法 (试行 ) » (国
税发 〔２００９〕 ２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３ 项 )

５７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 (含与港澳台协

议 ) 待遇审批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

定 待 遇 管 理 办 法

(试行 ) » (国税发

〔２００９〕 １２４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４ 项 )

省质监局

５８ 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注册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４〕 １６ 号 )
«珠宝玉石质量检验

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

办法» (国质检人

〔２００４〕 ５０１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１５ 项 )

５９
防伪技术产品生产企业在异地设立使用

推广机构的备案核准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

办法» (质检总局令

第 ２７ 号 )

«国务院关于第一

批取消 ６２ 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
(国 发 〔 ２０１５ 〕 ５７
号第 ５５ 项 )

９１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安全

监管局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 储存单位以及

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安全资格证核发

军工、 公路、 水运、 轨道交通、 电力、
有色 (金属冶炼除外 )、 建材、 机械、
轻工、 纺织、 烟草、 商贸等建设项目安

全预评价审查、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目度生产

方案备案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

到规定数量的化工建设项目 (属于危

险化学品生产的除外 ) 安全条件论证

与安全预评价备案、 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 安全竣工验收审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目 (包
括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化学制药 )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非煤矿山、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预评

价审查、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 第 ２、 ３ 条 (国
务 院 令 第 ３９７ 号
２００４ １ ７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第 ６、 １４、
３３ 条 (国务院令第
５９１ 号 ２０１１ ２ １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山安 全 法 » 第 ２３、
２６、 ２７ 条 (主席令
第 ６５ 号 １９９２ １１ 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第 ２０ 条
( 主 席 令 第 １３ 号
２０１４ ８ ３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 产 法 » 第 ２８、
２９、 ３０ 条 (主席令
第 １３ 号 ２０１４ ８ ３１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 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 (国家安
监总 局 令 第 ３６ 号
２０１１ ２ １ )
«关于废止和修改非
煤矿山领域九部规章
的决定» (国家安监
总 局 令 第 ７８ 号
２０１５ ５ ２６ )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 (安监总局令 ７９
号 ２０１５ ５ ２７ )
«关于废止好修改危
险化学品等领域七部
规章的决定» (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 ７９ 号
２０１５ ５ ２７ )

«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１１ 号 附 件 ２ 第 ３
项 )

１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的决定» (主
席令第 １３ 号 ２０１４.
１２. １ ) 改为安全监

管部门监督核查ꎮ
２ «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 “三同时” 监

督管理办法» (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７７ 号 ２０１５. ４. ２
修订 ) 改为书面报

告审查ꎮ

０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气象局

６６ 其他部门新建、 撤销气象台站审批

«气象行业管理若干

规定» (中国气象局

令第 １２ 号 )

«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第 ６０ 项 )

６７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 施工资质年检

«防雷工程专业资质

管理办法» (中国气

象局令第 ２５ 号 )

«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第 ６１ 项 )

６８ 施放气球资质证年检

«施 放 气 球 管 理 办

法» (中国气象局令

第 ９ 号 )

«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５〕
５７ 号第 ６２ 项 )

青海

出入

境检

验检

疫局

６９
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 消毒处理机构及

人员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

施条 例 » 第 ５５ 条

(国务院令第 ２０６ 号

１９９６ １２ ２ )

７０ 出口商品质量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

条例» 第 ３１ 条 (国
务 院 令 第 ４４７ 号

２００５ ８ ３１ )

７１ 出口危险品包装容器质量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 商 品 检 验 法 »
第 １７ 条 (主席令第

１４ 号 ２００２ ４ ２８ )

根据 «关于明确当

前几项进出口工业

产品检验监管具体

工作的通知» (质
检 检 函 〔 ２０１３ 〕
２７１ 号 ) 要求取消

１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７ 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下放后

实施机构

省发展

改革委
１

政府出资

的投资项

目 审 批

(１５ 项 )

序号 下放的项目名称

１
政府投资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可研审批

２
政府投资非跨区的市

(州 ) 及以下社会事

业建设项目审批

３

政府投资非跨越市州

行政区划的农村公路、
资源开发性公路等建

设项目及农村公路独

立桥梁建设项目审批

４
政府投资一级以下汽车

客运站建设项目审批

５
政府投资以工代赈项

目审批

６
政府投资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审批

７
政府 投 资 非 跨 越 市

(州 ) 行政区划的航

运项目审批

８
政府投资市 (州 ) 级

以下邮政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第 ７ 项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

于取消非行政许可事

项的决定» 已调整

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２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下放后

实施机构

省发展

改革委
１

政府出资

的投资项

目 审 批

(１５ 项 )

９

政府投资新建、 除险

加固的 Ⅳ 等小 ( ２ )
型水库 (库容<１００ 万

立方米 )、 涝池及中

型以下拦河水闸工程

(过闸流量<１００ 立方

米 /秒 ) 项目审批

１０

政府投资新建、 维修

加固Ⅲ级以下 (防洪

标准<５０ 年一遇 ) 的

堤防工程项目审批

１１
政府投资所有新建及

维修改造的人畜饮水

安全工程项目审批

１２

政府投资新建、 改扩

建的 中 型 以 下 灌 区

(灌溉面积 < ５ 万亩 )
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

项目审批

１３

政府投资新建、 改建

库容<１００ 万立方米的

中小型淤地坝工程项

目审批

１４

政府投资综合治理面

积<１００ 平方公里的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

目审批

１５
政府投资坡耕地水土

流失治理项目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 项 目 的 通 知 »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
号 ) 第 ７ 项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

于取消非行政许可事

项的决定» 已调整

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３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下放后

实施机构

省发展

改革委

２
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

(４ 项 )

１６

企业投资城镇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核

准、 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

以下项目备案

１７
企业专用线建设项目

核准

１８
企业投资光伏发电项

目备案

１９
企业投资光热发电项

目备案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

制改革的决定» (国
发 〔 ２００４ 〕 ２０ 号 )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等 事 项 的 决 定 »
( 国 发 〔 ２０１３ 〕 １９
号 ) 附 件 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８、 ７９、 ８２、 ８３ 项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市州投资主管部门

３ 价格管理
幼儿园保教费、 住宿费收费

标准

« 中 央 定 价 目 录 »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２９ 号令 ２０１５ 年 )
«青海省定价目录»
( 青 政 办 〔 ２０１５ 〕
２０２ 号 )

市州、 区县价格主

管部门

省公安厅 ４ 焰火燃放许可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 第 ３３ 条 (国
务 院 第 ４５５ 号 令

２００６ １ ２１)

市(州)、县级公安

机关

省水利厅 ５
省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采砂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 第 ３８、３９ 条 (主
席 令 第 ７４ 号
２００２ ８ ２９)
«河道管理条例» 第
２５ 条 ( 国 务 院
１９８８ ６ １０ )

委托市 (州 ) 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省食
品药
品监
管局

６ 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７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食品销售、 餐
饮服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第 ３５ 条
(２０１５ ４ ２４ 修订 )

下放至市 (州 ) 级食

品药品监督行政管理

部门

食品销售下放至县级

食品药品监督行政管

理部门

４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三、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６０ 项)

(一)取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２４ 项ꎬ其中准入类 １ 项ꎬ水平评价类 ２３ 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民政厅 １
假肢与矫形器制

作师
准入类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 项

省商务厅

２
国际货运代理从业

人员资格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

施细 则 » ( 商 务 部 公 告

２００３ 年第 ８２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８ 项

３ 医药代表资格 水平评价类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９ 项

４ 国际商务单证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０ 项

５ 国际贸易业务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１ 项

５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商务厅

６ 外贸会计 水平评价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２ 项

７ 外贸英语 水平评价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３ 项

８ 国际商务会展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章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４ 项

９ 全国外贸跟单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５ 项

１０ 全国国际商务英语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６ 项

１１ 全国外贸业务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７ 项

６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商务厅

１２ 全国商务文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８ 项

１３ 全国国际商务秘书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９ 项

１４ 全国外贸物流员 水平评价类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章

程»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０ 项

青海

出入

境检

验检

疫局

１５
电气产品质量检

验师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１ 项

１６ 卫生注册评审员 水平评价类

«质量许可和卫生注册评

审员管理办法» (国家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１５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２ 项

１７ 专职兽医 水平评价类

«出口禽肉及其制品检验

检疫要求(试行)» (国质

检食〔２００３〕２１２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３ 项

７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青海

出入

境检

验检

疫局

１８ 植保员 水平评价类

«关于对出口蔬菜种植基

地实行检验检疫备案管理

的通 知 » ( 国 质 检 食 函

〔２００５〕８１１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４ 项

省通信

管理局

１９
电子工程建设概预

算人员资格
水平评价类

«关于电子工程建设概预

算人员持证上岗的通知»
(机电建(电)〔１９９２〕１４７３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 项

２０
通信工程师职业

资格
水平评价类

«关于试行通信工程师职

业资格制度的通知» (信

部人〔２００３〕７０ 号) «关于

印发通信工程师资格认证

管理办法的通知» (信人

函〔２００３〕１５０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 项

２１
信息产业电子标准

化专业知识资格
水平评价类

«关于开展电子标准化专

业知识培训工作的通知»
(信科〔１９９９〕１４６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４ 项

２２ 注册电子贸易师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５ 项

２３ 网络广告经纪人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６ 项

８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　 定　 依　 据 取消依据

省通信

管理局
２４

ＩＣ 设 计 师 职 业

资格
水平评价类

«关于授权中国电子企业

协会在全国 ＩＣ 设计从业

人员中开展 ＩＣ 设计师、单
片机设计师技术培训的批

复» (信电职监字〔２００６〕
４１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７ 项

(二)取消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３６ 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 低压电器焊接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３ 项

２ 人造宝石制造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４ 项

３ 应变片制作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５ 项

４ 轴尖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６ 项

９２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５
特种合金制 (修)
模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７ 项

６ 火花塞瓷体制造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８ 项

７ 氮化肽涂层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９ 项

８ 棉花机械肋条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０ 项

９ 电镀、油漆检查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１ 项

１０ 化油漆装调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２ 项

０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１
钨触头 (白金) 制

造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

类目录»(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３ 项

１２ 脂肪酸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４ 项

１３ 洗衣粉成型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５ 项

１４ 巧克力制造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６ 项

１５ 草酸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７ 项

１６ 丁黄酸丙腈脂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８ 项

１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７ 二硫化碳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９ 项

１８ 二乙胺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０ 项

１９ 黑药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１ 项

２０ 黄药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２ 项

２１ 聚丙酰胺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３ 项

２２ 醚醇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４ 项

２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２３ 羟肟酸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５ 项

２４ 松醇油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６ 项

２５ 乙硫氮工 水平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７ 项

省交通

运输厅

２６ 中小型机械操作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 项

２７
汽车客运行包装

卸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２ 项

２８ 公路货运装卸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３ 项

３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省农

牧厅

２９ 农用运输车驾驶员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５ 项

３０ 水生动植物采集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６ 项

３１ 水产品剖片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７ 项

３２ 饲料粉碎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８ 项

３３ 饲料制粒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９ 项

省文

化新

闻出

版厅

３４ 计算机乐谱制作师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２００６ 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０ 项

３５ 雕塑翻制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１ 项

３６ 壁画制作工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４１ 号)第 １２ 项

４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青海省暂缓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４８ 项)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 项)

１
三级国防计量技术

机构设置审批

«国防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第 ８ 条(国务院、
中央军委令第 ５４ 号 １９９０ ４)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 ５２ 号) 附件 ２:第
１０１ 项

省教育厅

(３ 项)

２
中小学教学用书

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３９ 条(主
席令第 ５２ 号 ２００６ ６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

２１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第 １９ 号

１９９２ ３ １４)

３

除师范、医药类之

外的高等专科教育

和非学历高等教育

机构的设立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１４ 条(主席令

第 ４５ 号 １９９５ ３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２９ 条(主
席令第 ７ 号 １９９８ ８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８ 条

(主席令第 ８０ 号 ２００２ １２ ２８)

４
民办非学历高等教

育机构的设立、分
立、合并、终止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１１、
１７、２３、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７ 条 (主席令第 ８０ 号

２００２ １２ ２８)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第 ６ 项

省公安厅

(３ 项)

５
驽的制造、销售、进
口、运输、使用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３２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６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生产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６０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５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公安厅

(３ 项)
７

军工产品储存库一

级风险等级认定和

技术防范工程方案

审核及工程验收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等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５〕１１ 号)第 ８９ 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４０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省国

土资

源厅

(１ 项)

８
临时用地(不含林

地、草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５７ 条(主
席令第 ８ 号 ２００４ ８ ２８)

县级以上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

省交

通运

输厅

(２ 项)

９

在法定范围内因抢

险、防汛需要修筑

堤坝、压缩或者拓

宽河床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 ４７ 条(主席令

第 １９ 号 ２００４ ８ ２８)
会同水行政主管

部门

１０
国际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 ５０ 条

(国务院令第 ４０６ 号 ２００４ ４ ３０)
省级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

省农

牧厅

(１７ 项)

１１ 农药广告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３４ 条(主席令

第 ３４ 号 ２００９ １１)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２〕
５２ 号)附件 ２:第 ２５ 项

１２
主要农作物品种引

种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１６ 条(主席令

第 ３４ 号　 ２００４ ８ ２８)
主要林木良种由

省林业厅审批

１３
兽药广告审查批准

文号

«兽药管理条例»第 ３１ 条(国务院令第 ４０４
号 ２００４ ４ ９)

１４

农作物种子、草种、
食用菌菌种质量检

验员及质量检验机

构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４４、４５ 条(主席

令第 ２６ 号 ２０００ ８ ２８)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第 ７９、８０、８１ 项

«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５ 号)第 ７８、７９ 项

林木种子检验资

质 由 省 林 业 厅

审批

６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农

牧厅

(１７ 项)

１５
食用菌菌种、草种

进出口审批

«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５ 号)第 ７３、７４ 项

“向境外提供种

质资源和进出口

农作 物 种 子、 草

种、食用菌菌种审

批”项目的子项

１６

天然种质资源采集

或者采伐的审批

(含:天然食用菌

种质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８、７６ 条(主席

令第 ３４ 号　 ２０００ ８ ２８)
林木种质资源由

省林业厅审批

１７
兽用生物制品经营

许可

«兽药管理条例»第 ２２ 条(国务院令第 ４０４
号　 ２００４. ４. ９)

省级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

１８

新兽药(需要使用

一类病原微生物

的、属于生物制品

的新兽药除外)临

床试验审批

«兽药管理条例»第 ８ 条(国务院令第 ４０４ 号

　 ２００４ ４)

１９
国家二级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许可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 １７ 条(国
务院批准 １９９３ １０ ５ 农业部发布)

２０

养殖或特殊需要限

额捕捞有重要经济

价值的水生动物、
苗种或禁捕怀卵亲

体许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３１ 条

(２００９ ８ ２７)

２１

在重要渔业水域及

所属鱼类产卵场、
繁殖区和洄游通道

建闸、 筑坝、 施工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３２、 ３５ 条

(２００９ ８ ２７)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

法»第 ３１ 条(１９９２)

７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农

牧厅

(１７ 项)

２２
渔业捕捞许可证

(不含青海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法 » 第 ２３ 条

(２００９ ８ ２７)
县级以上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

２３
重大动物疫病病料

采集审批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 ２１ 条(国务院

令第 ４５０ 号 ２００５ １１)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第 ３０ 项

２４
培育新的畜禽品

种、配套系进行中

间试验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 １９ 条(主席令

第 ４５ 号 ２００５ １２ ２９)

２５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

物生产、加工审批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 ２１ ２２
条(国务院令第 ３０４ 号 ２００１ ５ ２３)

２６
向国外申请农业植

物新品种权审批

«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５ 号)第 ７２ 项

２７

养殖、科研等特殊

需要在禁渔期、禁
渔区作业或捕捞名

贵水生动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 ２４ 条

(国务院批准 １９８７ 年)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

法»第 ２９ 条(２００１ ３ ３１)

省商务厅

(２ 项)

２８
报废汽车回收企业

资格认定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 ６、８ 条(国务院

令第 ３０７ 号 ２００１ ６ １６)

２９
外国非企业经济组

织在华设立常驻代

表机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１８９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８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文

化新

闻出

版厅

(１４ 项)

３０
印刷、委托印刷境

外出版物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 １９ 条(国务院令第 ３１５
号 ２００１ ８ ２)

３１

非电子出版物出版

单位委托电子出版

物复制单位复制计

算机软件、电子媒

体非卖品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３２０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３２
改变连续型电子出

版物刊期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

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０〕２１ 号)附

件 ２:第 ６１ 项

３３ 设立文物商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５３ 条(主
席令第 ７６ 号 ２００２ １０ ２８)

３４
馆藏文物修复、复
制、拓印单位资质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 ３３、３４ 条(国务院

令第 ３７７ 号　 ２００３ ７ １)

３５
修复、复制、拓印馆

藏二级、三级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４６ 条(主
席令第 ７６ 号 ２００２. １０. ２８)、«文物保护法实

施条 例 » 第 ３２ 条 ( 国 务 院 令 第 ３７７ 号

２００３ ５ １８)

３６
文物商店和拍卖企

业销售、拍卖文物

前的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５６ 条(主
席令第 ７６ 号 ２００２ １０ ２８)

３７
拍摄文物保护单位

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４５８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省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

３８
博物馆藏品取样

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４６４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省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

３９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之间馆进行馆藏文

物交换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４１ 条(主
席令第 ７６ 号 ２００２ １０ ２８)

９３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实施

主体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备　 注

省文

化新

闻出

版厅

(１４ 项)

４０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和其他单位举办

展览借用国有馆藏

文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４０ 条(主
席令第 ７６ 号 ２００２ １０ ２８)

县级以上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

４１
制作出版物、音像

制品拍摄馆藏二级

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

３５ 条(国务院令第 ３７７ 号 ２００３ ７ １)

４２

制作考古发掘现场

专题类、直播类节

目审批 (含:境外

机构和团体拍摄考

古发掘现场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第 ４５９ 项(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 ６ ２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等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第 ５１ 项

４３

外国公民、组织和

国际组织参观未开

放的文物点和考古

发掘现场审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等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第 ５２ 项

省司法厅

(１ 项)
４４

仲裁委员会设立

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 １０ 条(主席令

第 ３１ 号 １９９４ ８ ３１)

省广电局

(２ 项)

４５
重大工程需搬迁广

播电视设施审批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第 １８ 条(国务院

令第 ２９５ 号 １９９３)

４６
小功率的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设备订购

证明核发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 ５２ 号) 附件 ２:第
６６ 项

省档案局

(２ 项)

４７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

具有社会保存价值

的档案转让、出卖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 １６ 条(主席令

第 ７１ 号 １９９６ ７ ５ 修正)
县级以上档案行

政主管部门

４８
携带、运输或者邮

寄档案出境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 １９ 条

(１９９９ ５ ５)
县级以上档案行

政主管部门

０４

省政府令



２０１６ ０３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６ 年全省城乡劳动力

技 能 培 训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 １５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２０１６ 年全省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实施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组织

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２０１６ 年全省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计划实施方案

　 　 为做好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ꎬ 促进劳动

力农牧业生产技术和就业技能的提升ꎬ 支持企业

用工ꎬ 推动全省农牧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劳动力就

业创业ꎬ 制定本方案ꎮ
一、 总体任务

２０１６ 年全省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ꎬ 要围绕

促进生态保护建设、 就业创业、 提高生产和经营

技能ꎬ 突出新型职业农牧民、 未就业大学生、 藏

区城乡未就业劳动力、 城镇化 (转户 ) 农牧民、
贫困地区劳动力等重点群体ꎬ 紧密结合群众培训

意愿和就业市场的需求ꎬ 改进培训方式、 强化培

训管理、 大力实施重点培训项目ꎬ 进一步提高培

训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全年计划组织城乡劳动力技

能培训 １４ ５７ 万人 (次 )ꎬ 其中: 农牧区劳动力

１１ ８６ 万人 (次 )ꎬ 城镇劳动力 ２ ７１ 万人 (次 )ꎮ
二、 计划安排

培训计划分为四项: 农牧技术培训、 城乡劳

动力就业技能培训、 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培训、

企业去产能职工转业转岗和技能提升培训 (详
见附件 １ )ꎮ

(一 ) 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ꎮ 围绕高原特色

农牧业发展需要ꎬ 以提高农牧民科技素质、 专业

技能和农牧业经营能力为核心ꎬ 依托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 农牧职业院校、 农牧科技推广机构和残

疾人培训机构ꎬ 采取集中教学、 现场指导等多种

方式ꎬ 对农牧民进行技能培训ꎮ 全年培训 １ ８８
万人 (次 )ꎮ

(二 ) 城乡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ꎮ 围绕促进就

业ꎬ 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未就业人员培训意愿ꎬ 以

各地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工种和创业指导为培训重

点ꎬ 按不同职业工种规定的培训标准ꎬ 加大对城乡

各类未就业劳动力培训力度ꎮ 全年开展培训 ８ ５４
万人 (次 )ꎮ

(三 ) 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培训ꎮ 通过实施

职业教育资助、 致富带头人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

“雨露计划”ꎬ 促进贫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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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牧区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ꎮ 全年开展培训

３ １５ 万人 (次 )ꎮ
(四 ) 企业去产能职工转业转岗和技能提升

培训ꎮ 支持各类企业结合生产实际需求ꎬ 直接组

织对新招用员工开展岗前培训ꎻ 支持参加失业保

险并履行缴费义务的企业对在岗职工进行转业转

岗和技能提升培训ꎬ 帮助企业提升职工技能水

平ꎬ 稳定就业岗位ꎬ 扩大就业容量ꎮ 全年开展培

训 １ 万人 (次 )ꎮ
三、 培训重点

为加强对重点群体、 区域城乡劳动力的技能

培训工作ꎬ 计划安排 １０ 个重点培训项目 (详见

附件 ２ )ꎮ
(一 ) 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 (贫困地区劳动

力农牧生产技术培训 )ꎮ 以青年农牧民为重点ꎬ
开展生产经营型农牧民系统培育、 专业技能型农

牧民培育和社会服务型农牧民培育ꎬ 通过培训使

其成为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使用和推广的骨干ꎮ
同时ꎬ 帮助参加培训的农牧区贫困劳动力、 残疾

人劳动力掌握农牧生产技术ꎬ 提高生产效率ꎬ 增

加收入ꎮ 计划培训 １ ４６ 万人 (次 )ꎮ (省农牧厅

牵头ꎬ 各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二 ) 创业能力提升培训 (返乡农民工创业

培训行动计划、 现代青年农牧场主培训计划、 青

年农民电商培育 )ꎮ 以促进城乡劳动力创业带动

就业为主ꎬ 将准备创业和创业初期的城乡劳动力

纳入培训范围ꎬ 把创业培训和拉面、 农家乐、 电

子商务等技能培训结合起来ꎬ 帮助有一定条件的

城乡未就业劳动力掌握开办企业、 自主经营需要

的基本程序和经营管理知识ꎬ 提高创业能力ꎻ 帮

助初期创业者改善经营ꎬ 带动更多劳动力就业ꎮ
有条件地选择青年农牧场主举办专题培训班ꎬ 提

高其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经营能力ꎮ 推进青年农

牧民 “互联网＋” 电商培育ꎬ 壮大青年农牧民电

商经营队伍ꎮ 计划培训 １ ４１５ 万人 (次 )ꎬ 其中

创业培训 (ＳＩＹＢ 项目 ) ０ ７０５ 万人 (次 )ꎬ 培训

后创业率达到 ３０％ 以上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牵头ꎬ 各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ꎮ 青年农民电商

培育 ０ ７１ 万人 (次 )ꎮ (省商务厅牵头ꎬ 湟中

县、 互助县、 共和县、 祁连县政府负责实施 )

(三 ) 技能脱贫攻坚行动ꎮ 以提高贫困农牧

民就业能力为主ꎬ 实施就业培训 “雨露计划”ꎬ
努力实现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ꎮ 开展

资助农牧区贫困家庭 “两后生” 职业学历教育ꎬ
转变就业观念ꎬ 提高就业技能水平ꎬ 实现稳定就

业ꎮ 开展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ꎬ 在农牧区贫困

村具备条件的人员中开展经营管理等内容的培

训ꎬ 带动贫困村更多劳动力脱贫致富ꎮ 计划培训

３ １５ 万人 (次 )ꎮ (省扶贫开发局牵头ꎬ 省农牧

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配合ꎬ 各

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四 ) 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专项就业培训ꎮ 按

照省政府实施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专项就业培训工

程的要求ꎬ 组织开展能力素质、 产业技能、 自主创

业培训ꎬ 同时融入转变择业观念的宣传教育ꎮ 通过

培训提升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ꎮ 计划

培训 ０ ６８４ 万人 (次 )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牵头ꎬ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教育厅、 省农牧厅、
省卫生计生委配合ꎬ 各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五 )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青

年农牧民、 劳务经纪人、 贫困地区农牧民就业培

训 )ꎮ 围绕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ꎬ 按照不

同工种规定的培训标准ꎬ 依托 “三基” 建设、
农牧民党员双育工程ꎬ 对转移就业农民工进行技

能培训ꎮ 计划培训 ７ ８２ 万人 (次 )ꎬ 培训后当

期就业率达到 ７５％以上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牵头ꎬ 省扶贫开发局、 团省委配合ꎬ 各市州政

府负责实施 )
(六 ) 藏 区 城 乡 劳 动 力 技 能 促 就 业 培 训

(三江源区城乡劳动力技能促就业培训 )ꎮ 结合

藏区产业发展和城乡劳动力就业培训需求ꎬ 围

绕生态保护建设ꎬ 侧重旅游服务、 民族工艺品

加工、 交通运输等当地产业发展相关工种ꎬ 突

出提升藏区农牧民就业创业能力ꎮ 同时依托对

口帮扶省市技能培训资源ꎬ 继续采取请进来、
送出去等方式ꎬ 拓展培训渠道ꎬ 提升对口帮扶

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计划培训 ３ ０４ 万

人 (次 )ꎬ 培训后当期就业率达到 ７０％ 以上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ꎬ 六州政府负责

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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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新市民培训ꎮ 针对转移到我省中东部

城镇的农民工、 省内已进城常住的农民工、 ２０２０
年前将要进城的农民工和转户农牧民ꎬ 以及生态

保护异地搬迁劳动力ꎬ 结合城镇化建设和群众培

训需求ꎬ 融入适应城市生活等相关知识ꎬ 开展技

能培训ꎬ 通过培训提高 (转户 ) 农牧民就业竞

争能力ꎬ 促进城镇化建设ꎮ 计划培训 ５０００ 人次ꎬ
培训后当期就业率达到 ７５％ ꎮ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牵头ꎬ 各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八 ) 生态保护异地搬迁 (留守 ) 妇女技能

培训ꎮ 以生态保护异地搬迁妇女为重点ꎬ 根据农

牧区异地搬迁和留守妇女实际需求ꎬ 开展简单易

学、 对改善农牧区家庭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的技能培训ꎬ 并增加家庭理财、 卫生保健等内

容ꎬ 通过培训引导和培养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ꎬ
促进家庭和谐、 社会进步ꎮ 计划培训 ０ ５ 万人ꎮ
(省妇联牵头ꎬ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ꎬ 各

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九 ) 企业职工转业转岗和技能提升培训

(园区企业用工培训、 企业高技能人才培训 )ꎮ
围绕包括园区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新招用工培训

需求ꎬ 由企业结合实际确定内容进行岗前技能培

训ꎬ 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对接ꎮ 支持参加失业保

险并履行缴费义务的企业ꎬ 结合去产能对在岗职

工进行转业转岗和技能提升培训ꎬ 提高生产效

率ꎬ 稳定就业岗位ꎮ 发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

作用ꎬ 依托各行业企业积极开展高技能人才的培

训ꎬ 促进企业高技能人才的成长ꎮ 计划培训园区

企业 ８０％ 新招人员ꎬ 培训企业在岗职工 １ 万人

(次 )ꎬ 培训高技能人才 ０ ３２５ 万人 (次 )ꎮ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ꎬ 省交通运输厅、 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配合ꎬ 交通、 建设、 水电和省冶金

行业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西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 柴达木循环

经济试验区管委会、 各市州政府负责实施 )
(十 ) 对口帮扶藏区青年劳动力参加职业学

历教育ꎮ 六州结合教育对口帮扶工作的落实ꎬ 协

调、 选派青年劳动力到对口帮扶省市进行学历职

业教育ꎬ 通过长期职业教育帮助藏区青年劳动力

转变就业观念ꎬ 稳固掌握就业技能ꎬ 提升就业竞

争能力ꎮ 计划选送 ０ ０９３ 万人ꎮ (省教育厅牵头ꎬ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ꎬ 六州政府负责实

施 )
四、 工作要求

(一 ) 加强组织领导ꎮ 全省城乡劳动力技能

培训工作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ꎬ 由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统筹协调ꎬ 财政、 农牧等部门配合ꎬ
协调整合有关培训项目ꎬ 加大项目落实力度ꎬ 统

筹推进培训工作ꎮ 各市州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

求ꎬ 结合实际ꎬ 制定并细化、 分解培训任务计

划ꎬ 明确责任主体、 培训管理、 绩效考核等措

施ꎬ 培训分解计划要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备案ꎮ 同时ꎬ 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ꎬ 精心编制

培训预算ꎬ 确保培训资金按时足额拨付ꎮ
(二 ) 创新培训管理ꎮ 各地区、 各部门要围

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实效性ꎬ 紧密结合实际ꎬ
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ꎬ 创新培训管理ꎬ 大力开展

技能培训ꎮ 要结合群众的培训意愿ꎬ 引导动员城

乡劳动力积极参加技能培训ꎬ 把培训与群众的生

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ꎬ 与企业用工的需求结合起

来ꎬ 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ꎮ 要采取短期与长期

相结合、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就近培训与外地培

训相结合等多种方式ꎬ 特别是六州要充分利用对

口帮扶省市培训资源ꎬ 采取请进来、 送出去等多

种形式ꎬ 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水平ꎮ 同时ꎬ 要做好

培训后的技能鉴定ꎬ 通过职业技能鉴定检验培训

的效果ꎬ 增强培训的实效性ꎮ
(三 ) 严格绩效考核ꎮ 各地、 各部门要进一

步增强培训实施和考核监督的针对性、 精准性和

实效性ꎬ 以培训资金投入产生的农牧生产和就业

扶持效果为重点ꎬ 从任务完成、 制度建立、 工作

流程、 资金使用、 质量监督和信息报送等方面逐

项量化ꎬ 切实做好绩效考核工作ꎮ 各培训主管部

门要把培训对象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培训实效的重

要标准ꎬ 落实好培训对象对培训效果评价的制

度ꎬ 通过调查问卷反馈、 重点走访问询、 征求从

业单位意见等多种方式ꎬ 了解评价培训情况ꎮ 要

继续落实培训券和培训合格证书发放管理制度ꎬ
加强信息化建设ꎬ 对培训对象实行实名制管理ꎬ
多层次开展培训质量监督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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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１６ 年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计划任务分解

序号 项　 　 目 内　 容
规模

(人次 )

其中:

城镇

(人次 )
农村

(人次 )

责任单位
资金

来源

完成

时限

１

一 产 农

牧 业 生

产 技 术

培训

一产 种 植 养

殖技 术 培 训

(含贫困地区

劳动 力 技 能

培训 )

残疾 人 一 产

从 业 技 能

培训

以提高科技素

质、 专 业 技 能

和经营能力为

核心ꎬ 对 农 牧

民 进 行 技 能

培训

１４６００ ０ １４６００

省 农 牧 厅

牵 头ꎬ 各

市 ( 州 )
政 府 负 责

实施

农牧培训

资金

４２００ ０ ４２００ 省残联
残疾人就

业补助金

２

城 乡 劳

动 力 就

业 技 能

培训

城乡 未 就 业

劳动 力 技 能

培 训 ( 含 贫

困地 区 农 牧

民转 移 就 业

技能培训 )

退役 士 兵 技

能培训

残疾 人 职 业

技能培训

服刑 戒 毒 人

员技能培训

二三产就业创

业技能培训具

体 培 训 内 容

(工种 ) 由相关

部门结合培训

需求据实确定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西宁市政府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海东市政府

６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海西州政府

６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７００ 海南州政府

４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６００ 海北州政府

６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５００ 黄南州政府

３７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００ 果洛州政府

３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０ 玉树州政府

４６００ ４６００ ０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７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

省 民 政 厅

牵 头ꎬ 各

市 ( 州 )
政 府 负 责

实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 省残联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０ 省司法厅

就业资金

就业资金

退役士兵

培训资金

就业资金
残疾人就
业补助金

就业资金

全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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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内　 容
规模

(人次 )

其中:

城镇

(人次 )
农村

(人次 )

责任单位
资金

来源

完成

时限

３
贫困 地 区 劳 动 力 技 能

培训

结合贫困地区

劳动力实际和

市场需求确定

３１５００ ０ ３１５００

省 扶 贫 开

发局牵头ꎬ
省农牧厅、
省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厅配合ꎬ
各市 (州 )
政 府 负 责

实施

扶贫培训

资金

农牧培训

资金

就业资金

４
企业去产能职工转业转

岗和技能提升培训

由企业根据生

产需求确定

７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西宁市政府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海东市政府

１９００ ９５０ ９５０ 海西州政府

５０ ５０ ０ 海南州政府

５０ ５０ ０ 海北州政府

失业保险

基金

企业职工

教育培训

经费

就业资金

全年

一产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小计 １８８００ ０ １８８００

二三产就业技能培训小计 １２６９００ ２７１００ ９９８００

三次产业技能培训合计 １４５７００ ２７１００ １１８６０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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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２０１６ 年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重点安排

序

号
重点任务 内　 容 规模 (人次 )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１

就 型 职 业

农 牧 民 培

育 ( 含 贫

困 地 区 劳

动 力 农 牧

生 产 技 术

培训 )

生产经营型农牧民

重点 及 系 统 培 育、
专业技能型农牧民

培育、 社会服务型

农牧民培育

１４６００
(各市、 州任务由省农牧厅分配 )

省农牧厅牵头ꎬ 各

市 (州 ) 政府负责

实施

２

创 业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含返乡农

民 工 创 业

培 训 行 动

计 划、 青

年 农 民 电

商培育 )

按创办和改善你的

企业 ( ＳＩＹＢ ) 项目

开展创业培训 (含

初创人员 )ꎻ 对农村

青 年 进 行 开 网 店

培训

１４１５０
其中ꎬ 创业培训 ( ＳＩＹＢ 项目 )
７０５０ ( 西 宁 市 ２０００ꎻ 海 东 市

３０００ꎻ 海西州 ４００ꎻ 海南州 ６００ꎻ
海北州 ５００ꎻ 黄南州 ２００ꎻ 果洛

州 ２００ꎻ 玉树州 １５０ )ꎻ
青年电商培育 ７１００
(互助县 ６００ꎻ 祁连县 ２０００ꎻ 共

和县 １５００、 湟中县 ３０００ )

创业培训 ( ＳＩＹＢ 项

目 ) 由省人力资源

社会 保 障 厅 牵 头ꎬ
各市 (州 ) 政府负

责实施ꎻ
青年农民电商培育

由省 商 务 厅 牵 头ꎬ
湟 中 县、 互 助 县、
共和县、 祁连县政

府负责实施

３
技 能 脱 贫

攻坚行动

符合贫困地区劳动

力特别是精准扶贫

对象实际和市场需

求ꎬ 培 训 周 期 短、
易学易会ꎬ 增收见

效 快 的 技 能 培 训

工种

农牧区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雨露计划” １５２００ (各市、 州

任务由省扶贫开发局分配 )

贫困地区劳动力农牧生产技术

培训ꎬ 结合贫困地区农牧业发

展实际ꎬ 面向贫困地区劳动力

开展技能培训 ５０００ (各市、 州

任务由省农牧厅分配 )

资助农牧区贫困家庭 “两后生”
职业学历教育 ５０００ (各市、 州

任务由省扶贫开发局分配 )

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 １３００(各
市、州任务由省扶贫开发局分配)

贫困地区未就业劳动力技能提

升培训 ５０００ (西宁市 ５５０ꎻ 海

东市 ２１００ꎻ 海西州 ４５０ꎻ 海南州

４００ꎻ 海北州 ３００ꎻ 黄南州 ２５０ꎻ
果洛州 ７５０ꎻ 玉树州 ２００ )

省扶贫开发局牵头ꎬ
省农牧厅、 省人力

资源 社 会 保 障 厅、
省教育厅配合ꎬ 各

市 (州 ) 政府负责

实施

全年 (其中未就

业大中专毕业生

岗前素质提升培

训时间为新选聘

人员到岗后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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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任务 内　 容 规模 (人次 )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４

未 就 业 大

中 专 毕 业

生 专 项 就

业培训

能
力
素
质
专
项

就业能力提高

培训

４４００
(西宁市 ７５０ꎻ 海东市 ７５０ꎻ 海

西州 ４００ꎻ 海南州 ５００ꎻ 海北州

４００ꎻ 黄南州 ５００ꎻ 果洛州 ５００ꎻ
玉树州 ６００ )

岗前素质提升

培训
２０１５ 年新聘到岗人员全员培训

产
业
技
能
人
才
培
训

产业技能人才

储备培训
根据企业订单需求据实开展

未就业大中专

毕业生畜牧兽

医 专 业 技 能

培训

１００

现代服务业技

能人才培训

２００
(西宁市 ７０ꎻ 海西州 ４０ꎻ 海南

州 ３０ꎻ 海北州 ２０ꎻ 果洛州 ２０ꎻ
玉树州 ２０ )

社会管理技能

人才培训

１４０
(西宁市 ３０ꎻ 海西州 ３０ꎻ 海南

州 ２０ꎻ 海北州 ２０ꎻ 果洛州 ２０ꎻ
玉树州 ２０ )

自主创业培训 (含

初创业人员 )

２０００
(西宁市 ５５０ꎻ 海东市 ５５０ꎻ 海

西州 ２００ꎻ 海南州 １００ꎻ 海北州

１００ꎻ 黄南州 ２００ꎻ 果洛州 ２００ꎻ
玉树州 １００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牵头ꎬ 省经济

信息化委、 省教育

厅、 省 农 牧 厅、 省

卫生 计 生 委 配 合ꎬ
各市 (州 ) 政府负

责实施

５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 春

潮 行 动ꎬ
含 青 年 农

牧 民、 劳

务经济人、
贫 困 地 区

农 牧 民 就

业培训 )

符合农牧民就业培

训意愿和就业市场

需求的各类技能培

训工种

７８２００
(西宁市 ２００００ꎻ 含 ３００ 名劳务

经济人ꎻ 海东市 １８０００ꎻ 含 ６００
名劳务经济人ꎻ 海西州 ４０００ꎬ
含 １００ 名劳务经济人ꎻ 海南州

５７００ꎬ 含 １００ 名劳务经济人ꎻ 海

北州 ３６００ꎻ 含 １００ 名劳务经济

人ꎻ 黄南州 ５５００ꎬ 含 ５０ 名劳务

经济人ꎻ 果洛州 ３２００ꎬ 含 ４０ 名

劳务经济人ꎻ 玉树州 ３０００ꎬ 含

２０ 名劳务经济人ꎮ 扶贫 “雨露

计划” 技能培训 １５２００ꎬ 各市、
州任务由省扶贫开发局分配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牵头ꎬ 省扶贫

开发局、 团省委配

合ꎬ 各市 ( 州 ) 政

府负责实施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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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任务 内　 容 规模 (人次 )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６

藏 区 城 乡

劳 动 力 促

就 业 培 训

(含三江源

区 城 乡 劳

动 力 技 能

促 就 业 培

训 )

符合藏区 (三江源

区 ) 劳动力培训意

愿ꎬ 促进劳动力技

能就业的各类技能

培训工种

３０４００
(海西州 ６５００ꎻ 海南州 ６５００ꎻ 海

北州 ４２００ꎻ 黄南州 ６０００: 果洛

州 ３７００: 玉树州 ３５００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牵头ꎬ 海南州、
海 西 州、 海 北 州、
黄 南 州、 果 洛 州、
玉 树 州 政 府 负 责

实施

７ 新市民培训

符合城镇化 (转户 )
农牧民、 失地农民

培训意愿ꎬ 促进城

镇化 (转户 ) 农牧

民、 失地农民就业

的技能培训工种

５０００
(西宁市 １５００ꎻ 海东市 ２０００ꎻ 海

西州 ５００、 海南州 ２００: 海北州

２００: 黄南州 ２００: 果洛州 ２００ꎻ
玉树州 ２００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 厅 牵 头ꎬ 各 市

(州 ) 政府负责实施

８

生 态 保 护

异 地 搬 迁

(留守 ) 妇

女 技 能

培训

贴近妇女实际需求ꎬ
简单易学、 对改善

农牧区家庭生活质

量起促进作用的技

能培训工种

５０００
(西宁市 ６００ꎻ 海东市 ７００ꎻ 海

西州 ６００: 海南州 １３００ꎻ 海北州

９００ꎻ 黄南州 ２００ꎻ 果洛州 ２００ꎻ
玉树州 ５００ )

省妇联牵头ꎬ 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配 合ꎬ 各 市 ( 州 )
政府负责实施

９

企 业 职 工

转 业 转 岗

和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含园区企

业 用 工 培

训、 企 业

高 技 能 人

才培训 )

根据企业生产需求

确定ꎻ
高级工以上技能人

才提升能力需要的

内容

园区企业用上培训人数达到园

区企业新招人员的 ８０％ ꎻ
企业职工转业转岗培训在岗职

工 １００００ (西宁市 ７０００ꎻ 海东市

１０００ꎻ 海西州 １９００ꎻ 海南州 ５０ꎻ
海北州 ５０ )ꎻ
高技能人才培训 ３２５０
〔交通行业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 ８００ (省交通职院 )ꎻ 建筑

行业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８５０ (省建筑职院 )ꎻ 水电行业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８００
(省水电技师学院 )ꎻ 冶金行业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８００
(省冶金技校 )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牵头ꎬ 省交通

运输厅、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配合ꎬ 交

通、 建 设、 水 电 和

省冶金行业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海东工

业园区管委会、 柴

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管委会、 各市州

政府负责实施

１０
对 口 帮 扶

省 市 职 业

教育援助

选送青年劳动力到

对口帮扶省市进行

学历职业教育

９３０
(海南州 ２００ꎻ 海北州 １６０ꎻ 海

西州 １２０ꎻ 黄南州 １００ꎻ 果洛州

１５０: 玉树州 ２００ )

省教育厅牵头ꎬ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配 合ꎬ 海 南 州、
海 北 州、 海 西 州、
黄 南 州、 果 洛 州、
玉 树 州 政 府 负 责

实施

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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